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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的实践路径分析

1.1 加大投资后管理的力度

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，为了能够确保政府引导基金的

增值和保值效果，当地政府会直接引入各种专项投资管理机

制，通过行政职能监督、国有银行监督、基金主要管理方情

况汇报、政府行政部门绩效情况等途径来加大投资基金投资

后管理的力度。部门城市高度重视投资后监督管理机制。并

严格执行以下措施，内容包括：一是，提升对基金投资后监

督的力度，开发针对基金投资后的监督与管理体系，并规定

基金管理方在每一个指定的时间向引导基金单位反馈专项基

金的具体运行情况。二是，高度重视资金管理，严格要求各

专项基金资金必须通过委托的方式，交由银行方托管。三是，

引入绩效评价方式，开发专项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对专项基金

的发展进度、投资流向、市场经济效益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具

体效益进行一系列的绩效评价活动，最终根据绩效最差的投

资方向终止相关合作。

1.2 实行市场化退出机制

在现阶段，有部分城市基于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开发了

市场化退出机制，确保政府引导基金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滚动

增长。当前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分为两种形式，内容包括：

一是，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投资单位需要在规定有效期

满之后进行清算退出工作。如某 A 城市的引导基金在根据约

定限期进行退出工作之后，其中资金回母基金展开一系列的

滚动发展。而另一个城市的退出机制设计则根据受益最大化，

最低风险作为首要原则，选择股权回购、IPO、清算、股权

转让市场化手段退出该机制。

二是，创业投资企业在有效限期满之后将所有持有的独

立股份转交其他社会投资机构或者是进行公开转让的方式，

在原投资机构仍然保留优先收购权利。

2  优化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的路径

2.1 开发让利机制，促进激励相容发展

根据目前的市场发展环境，政府引导基金必须要在基于

政策目标的基础上，制定各项让利机制体系，引入私募基金

投向机制，推动整体资本、技术以及市场实现相融合，促进

政府的调控目的与大市场经济效益目标的双赢模式。在通常

的情况下，引导基金可以充分利用子基金的投资方向与范围、

投资进度、风险量等因素，适当让利给出资人，充分调动社

会所有投资群体的积极主动性。另一方面，引导基金的让利

制度可从多个角度出发，充分借鉴其他省份的优势方案，落

实子基金管理单位支付必要的管理费用的另外一个重点项目

就是保障子基金季度、年度等整体平均经济效益不得少于引

导资金在出资的工程中以一年期基准的贷款利率值，其中，

还要充分发挥引导基金中本身享有的子基金增值收益的19%

让利给子基金管理单位，用奖励的方式激励专业资金管理机

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实践及其改进

薛利国
韶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　广东　韶关　512029

【摘　要】在国家的扶持之下，我国部分城市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到引导基金的运作与创建工作中，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事业

朝着功能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水平、网络化、体系化等方向发展，通过不断实践，取得了一定的突破。本文主要简单阐述了当前政府引导

基金运作情况，并提出一些改进策略，以供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；实践；改进策略

构的主观积极性；当引导基金需要提前退出的过程中，可以

由符合资格的社会出资人进行优先回购。还有另外一种相对

完善的方式，也就是将某省内的投资数值超过 75% 未能满足

子基金管理单位市场化运作要求的地域限制，转化成以申请

的模式，实施奖励机制。针对部分处于创业阶段以及已经投

入创业已有一段时间的小型企业单位以及较为落后地区的企

业单位，这些单位的特点集中在进行募资的过程中有一定的

风险，而且难度较大，但符合社会效益发展并且发展前景可

观的，最终能够与政府的调控目标相吻合的子基金项目，引

导基金方面应当给予较大幅度的让利。

2.2 优化市场退出机制

首先，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的开发应当基于以下几个

注意部分的原则，包括：

一是，退出的决策事项。在企业限期满进行退出机制工

作的过程中，首先必须要由基金管理公司对该企业的投资退

出方案进行综合性评估，从而制定完善的退出方案，在退出

的过程中，投资总价一旦超过标准就需要向投资专家咨询团

队进行反馈与交流，咨询专业的建议来作为退出方案的根据。

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引导基金中所有的退出方案必须要通过

引导基金管理委员的批准才能够落实。

二是，退出条件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投资企业一般都在

5-8年内退出基金机制，一旦在退出的过程中遭遇特殊情况，

基金公司可以按照投资的实际情况，最终落实引导基金的退

出时间。在这个退出的过程中常见的特殊情况主要表现在：

企业的相关参与股东反馈回购股权的申请诉求，企业出现破

产或进入清算程序等。

三是，退出价格。退出企业在落实退出时间之后，引导

基金即直接根据当下第三方审计机构确出示的最终市场化估

值，与该企业的最高管理层落实并确认最终的退出价格。

四是，退出实施。企业在接收到基金管理委员的批准信

息之后，即可立刻启动投资退出项目，同时交由基金公司和

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，投资退出即时成立。

3  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，为了能够将

这种良好发展提升至新的台阶，近些年来，国家十分重视政

府引导基金来推动创业投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这也是国家

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途径，因此，需要不断完善地

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，促进双赢模式，为社会经济发展

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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